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宏明电子”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９１７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承销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３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２９３０

末“

５

”位数

９４０５０

，

１４０５０

，

３４０５０

，

５４０５０

，

７４０５０

，

６２４６７

末“

６

”位数

２２２６５０

，

７２２６５０

，

８５１３０３

末“

８

”位数

９３９１６９５５

，

４３９１６９５５

，

４３６７９３５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２９

，

４７５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宏明电子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明电子”、“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９１７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荐人（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３８．７３４０

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９．６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５１．９３６７

万股将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２．７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６．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３８．４９２９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

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６０７．７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４．９８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７３．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

率为

０．０１６３０３０２２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３３．８３１９９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

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

日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３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７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５１．９３６７

万股将回拨至网

下发行。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２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６７

号）、《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

上 〔

２０２５

〕

２２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

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

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２７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７６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６

，

６７９

，

７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９９０

，

５５０ ７４．７１％ １１

，

７４４

，

２４９ ７５．０４％ ０．０２３５３２９８％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６８９

，

１５０ ２５．２９％ ３

，

９０５

，

５９１ ２４．９６％ ０．０２３１２１６４％

合计

６

，

６７９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６４９

，

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７７９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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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2026-011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

酬与提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等议案，并于2026年3月7日在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并于2026年3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董事

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以下简称“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

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官网（www.

youngor.com）公告《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外，还通过公司内部张贴公示的方式

公示了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1、公示内容：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

2、公示时间：2026年3月7日至2026年3月16日，共10天；

3、公示方式：通过公司内部张贴公示的方式；

4、反馈方式：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公司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提出意见；

5、公示结果：公示期间，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二）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核查了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其子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任文件、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其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二、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及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核查结果，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三）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

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五）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本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536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2026-009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发食品” ）股东惠希平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16,294,9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2%。 上述股份为惠希平先生继承取得（继承取得股份

系IPO前持有的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形成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披露的《惠发食

品关于股份继承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5）。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了《惠发食品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惠希

平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自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2,42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占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14.87%；计划自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84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占其所持有股份总

数的29.7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惠希平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27,7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423,8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851,5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1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惠希平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6,294,971股

持股比例 6.7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继承取得：16,294,97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山东惠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惠发投

资” ）

69,507,573 28.68%

惠发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 惠增玉为惠发

投资的控股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董事

长，惠希平先生与惠增玉先生为父子关系。

惠增玉 50,884,963 20.99%

合计 120,392,536 49.6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惠希平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1月25日

减持数量 2,851,5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2日～2026年3月1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27,700股

大宗交易减持，2,423,8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9.08～11.66元/股

减持总金额 26,873,327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419,900股

减持比例 1.17%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13,443,471股

当前持股比例 5.5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 √否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67� � � � � �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6-22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1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12日~2026年5月11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13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0,194,600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85%

实际回购金额 98,990,244.9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92元/股~10.69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2025年5月

13日，公司披露《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临2025-29号）。

公司第四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通过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用

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千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均包含本数），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5月22日，公司第四次回购股份方案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了《浙江

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首次实施回购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32号）。

（二）2026年3月16日，公司第四次回购股份方案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0,194,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85%，回购最高价格10.69元/股，回购最低价格8.92元/股，回购均价9.71元/股，使用资金总额98,

990,244.9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5月13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次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29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59,250 0.05 87,000 0.0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98,188,946 99.95 1,198,761,196 99.99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0,176,300 2.52 40,370,900 3.37

股份总数 1,198,848,196 100.00 1,198,848,196 100.00

注：首次披露第四次股份回购事项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于2026年2月24日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共计57.225万股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转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公司总股本不变。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0,194,6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上述股份拟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公

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具体将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20� � � � � �证券简称：振华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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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28日~2026年5月27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651,16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022%

累计已回购金额 49,995,428.72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42元/股~5.3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或公司）为加强市值管理工作，分别于

2025年4月27日、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为人民币6.93元/股，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含）。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如果公司在回购期限

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其他除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6.86�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9日、2025年6月17日、2025年6月19日、

2025年7月2日、2025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振华重工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18）、《振华重工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2）、《振华重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25-027）、《振华重工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 临2025-028）、《振华重工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30）、《振华重工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2026年3月17日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1日至3月1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979,1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376%，购买的最高价为5.36元/股、最低价为4.9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9,998,945.00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3月17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0,651,1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022%，购买的最高价为5.36元/股、最低价为4.4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995,428.72元（不含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8日


